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琉球國王的冊封與冊封使

專　輯

圖二　琉球國王印　引自清徐葆光撰《中山傳信錄》　琉球大學附屬圖書館藏

圖一　中山王圖　引自清徐葆光撰《中山傳信錄》　琉球大學附屬圖書館藏

﹁
中
山
王
﹂
為
琉
球
王
國
王
權
之
正
統
繼
承

者
。
﹁
中
山
王
﹂
之
王
號
直
到
最
後
之
國
王

尚
泰
，
始
終
沒
有
改
變
。
︵
圖
一
、
二
︶

﹁
冊
封
﹂
又
分
為
﹁
頒
封
﹂
和
﹁
領

封
﹂
兩
種
形
態
。
所
謂
﹁
頒
封
﹂
，
就
是

中
國
派
遣
使
節
對
屬
國
的
冊
封
；
反
之
，

被
冊
封
國
派
遣
使
節
赴
中
國
接
受
封
王
之

﹁
詔
敇
﹂
，
謂
之
為
﹁
領
封
﹂
。
琉
球
始
終

接
受
中
國
之
﹁
頒
封
﹂
。

︽
明
史
︾
中
﹁
外
國
君
臣
冠
服
﹂
的

項
目
中
記
載
，
﹁
永
樂
中
，
賜
琉
球
中
山

王
皮
弁
、
玉
圭
、
麟
袍
、
犀
帶
，
視
二
品

冊
封
使
的
任
命
與
封
舟

派
往
琉
球
王
國
冊
封
使
的
職
位
及
官

階
，
明
清
兩
代
有
所
不
同
。
明
代
由
冊
封

冊
封
體
制
與
琉
球
國
王
的
地
位

明
初
的
琉
球
是
個
三
山
︵
山
北
、

中
山
、
山
南
︶
鼎
立
的
王
國
。
中
國
對
琉

球
王
國
冊
封
使
節
的
派
遣
，
最
初
始
於
明

永
樂
二
年
︵
一
四○

四
︶
中
山
王
察
度

之
子
武
寧
的
冊
封
，
直
至
清
代
同
治
五
年

︵
一
八
六
六
︶
冊
封
琉
球
最
後
的
國
王

尚
泰
為
止
，
共
計
二
十
三
次
。
十
五
世
紀

初
由
於
中
山
王
尚
巴
志
統
一
了
三
山
，
開

始
了
一
個
琉
球
國
王
代
表
與
中
國
維
持
封

貢
的
關
係
；
中
國
也
在
敇
書
中
以
﹁
封
爾

為
琉
球
國
中
山
王
﹂
一
貫
之
題
文
，
承
認

依
明
朝
體
制
，
親
王
之
子
應
被
封
為
郡

王
，
郡
王
在
皇
族
中
排
行
第
二
位
，
琉
球

國
王
的
地
位
也
似
乎
比
照
此
一
定
位
。

秩
﹂
。
﹁
永
樂
中
﹂
為
冊
封
琉
球
國
王
武
寧

之
時
期
，
文
中
的
﹁
二
品
秩
﹂
表
示
中
山

王
的
官
位
被
定
為
﹁
二
品
﹂
。
關
於
中
國

皇
帝
贈
與
之
王
冠
︵
皮
弁
冠
︶
，
在
︽
歷
代

寶
案
︾
中
的
記
載
是
﹁
七
旒
皂
皺
紗
皮
弁

冠
﹂
，
所
謂
﹁
七
旒
﹂
是
王
冠
前
後
鑲
有
之

水
晶
、
珊
瑚
和
玉
等
七
排
寶
石
裝
飾
。
寶

石
之
排
數
是
因
其
爵
位
而
定
的
，
中
國
皇

帝
為
十
二
排
，
皇
太
子
及
親
王
為
九
排
，

郡
王
為
七
排
，
其
等
級
之
差
表
現
分
明
。

就
王
冠
的
種
類
觀
之
，
琉
球
國
王
的
地
位

相
當
於
中
國
王
朝
體
制
中
郡
王
的
等
級
。

尚
忠
︵
一
四
四○

∼

一
四
四
四
︶
起
，
派
遣

六
科
之
給
事
中
為
正
使
、
行
人
司
之
行
人

為
副
使
，
成
為
慣
例
，
六
科
給
事
中
之
等
級

琉
球
國
王
的
冊
封
與
冊
封
使

赤
嶺
守

中
琉
封
貢
體
制
的
形
成
，
雖
然
始
於
洪
武
五
年
︵
一
三
七
二
︶
明
太
祖
遣
行
人
楊
載
詔
諭
琉
球
國
，

而
琉
球
國
王
接
受
此
一
體
制
，
並
受
中
國
冊
封
，
用
意
在
於
藉
助
冊
封
新
王
，
對
內
凝
聚
社
會
向
心

力
，
對
外
牽
制
日
本
薩
摩
藩
的
侵
略
與
支
配
。
因
此
琉
球
國
王
與
全
國
上
下
，
對
於
中
國
冊
封
使
臣

一
行
人
來
到
琉
球
，
都
非
常
重
視
，
也
將
冊
封
的
詔
敕
作
為
﹁
傳
國
之
寶
﹂
，
保
管
於
首
里
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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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
之
時
，
在
明
代
由
福
建
造
船
廠
負
責
建

造
﹁
頭
號
﹂
及
﹁
二
號
﹂
兩
艘
船
，
而
在

清
康
熙
二
十
二
年
︵
一
六
八
三
︶
冊
封
尚

貞
國
王
時
，
則
派
兩
艘
戰
艦
做
為
封
舟
，

之
後
到
了
冊
封
使
海
寶
及
徐
葆
光
奉
命
冊

封
尚
敬
時
，
則
以
浙
江
寧
波
府
屬
之
民
間

商
船
做
為
封
舟
，
此
後
雇
用
商
船
之
派
遣

便
成
了
定
例
。
冊
封
船
在
中
國
以
﹁
封

舟
﹂
稱
之
︵
圖
三
︶
，
而
在
琉
球
因
國
王

一
向
被
賜
與
皮
弁
冠
，
於
是
冊
封
船
被
稱

為
﹁
冠
船
﹂
或
﹁
御
冠
船
﹂
。
在
封
舟
搭

載
的
除
了
從
北
京
來
的
冊
封
使
節
一
行
人

以
外
，
還
有
船
戶
以
下
船
員
、
護
送
的
士

兵
、
翻
譯
、
醫
生
、
廚
師
、
點
心
師
傅
、

裱
褙
師
、
鍛
造
師
、
樂
師
、
道
師
和
裁
縫

等
，
共
計
約
四
、
五
百
人
之
多
。
︵
圖
四
︶

諭
祭
與
冊
封
儀
式

當
冊
封
使
抵
達
福
州
時
，
為
迎
接
冊

封
使
而
由
琉
球
到
中
國
之
接
封
使
，
已
經

率
領
著
通
事
和
船
員
們
被
派
到
了
福
建
。

一
般
封
舟
是
於
陰
曆
五
月
到
六
月
間
，
乘

著
西
南
風
出
外
海
。
在
琉
球
等
候
封
舟
的

人
員
，
一
發
現
封
舟
，
先
在
久
米
島
燃
放

煙
火
，
其
後
各
島
煙
火
接
連
著
燃
放
，
以

位
︶
之
崇
元
寺
施
行
故
王
諭
祭
之
禮
，
即

所
謂
的
﹁
諭
祭
儀
注
﹂
︵
圖
五
︶
，
是
進

行
儀
式
時
所
必
須
遵
照
的
儀
禮
書
。
諭
祭

結
束
後
，
便
開
始
了
冊
封
的
準
備
。
冊
封

之
日
，
由
天
使
館
到
首
里
王
宮
，
一
路
結

綵
；
而
在
崇
元
寺
到
王
宮
的
兩
側
也
插
立

是
從
七
品
，
行
人
之
等
級
則
為
正
八
品
。
到

了
清
代
，
正
副
使
改
派
為
從
五
品
翰
林
院

侍
講
、
從
六
品
修
撰
，
或
正
七
品
編
修
等

擔
任
。
相
對
於
此
，
清
朝
對
朝
鮮
之
冊
封
使

的
派
遣
卻
以
內
大
臣
、
散
秩
大
臣
、
一
等
侍

衛
、
內
閣
滿
洲
學
士
、
翰
林
院
滿
洲
掌
印
學

士
，
和
禮
部
滿
洲
侍
郎
等
之
從
一
品
到
正

三
品
的
高
官
擔
任
。
另
對
與
琉
球
同
為
二

品
官
階
之
越
南
，
冊
封
使
的
派
遣
也
同
樣

為
從
五
品
到
正
從
七
品
的
低
階
官
員
。
至

於
冊
封
正
副
使
受
派
時
的
官
服
，
正
使
是

麒
麟
服
，
副
使
則
為
白
澤
服
，
皆
是
最
高
位

之
一
品
官
服
。
清
代
由
尚
敬
的
冊
封
︵
康

熙
五
十
八
年
，
一
七
一
九
︶
以
後
開
始
有
了

變
化
，
正
副
使
都
同
樣
著
以
相
當
於
一
品

官
服
之
麟
蟒
服
︵
蟒
緞
披
領
袍
與
麒
麟
的

補
褂
︶
，
並
成
了
往
後
的
慣
例
。
遣
往
琉
球

之
冊
封
使
原
為
國
內
的
低
階
官
員
，
但
在

冊
封
期
間
則
特
別
升
等
，
以
高
於
琉
球
國

王
之
一
品
官
階
奉
命
。

派
遣
冊
封
使
之
時
，
內
閣
須
準
備
冊

封
之
詔
書
、
敇
書
及
對
琉
球
國
先
王
之
諭

祭
文
交
給
冊
封
正
副
使
。
按
規
定
對
琉
球

之
派
遣
必
須
由
福
建
進
出
，
於
是
冊
封
正

副
使
一
經
任
命
，
則
必
先
前
往
福
建
。
渡

告
知
首
里
王
府
封
舟
將
要
抵
達
的
消
息
。

封
舟
到
達
那
霸
港
後
，
冊
封
使
一
行
人

在
路
次
樂
的
沿
街
吹
奏
下
，
往
其
住
宿
處

中
國
式
建
築
之
天
使
館
移
動
。
在
首
里

城
的
﹁
冊
封
儀
禮
﹂
舉
行
之
前
，
必
先
在

供
奉
舜
天
王
以
下
，
歷
代
國
王
神
主
︵
牌

圖三　封舟圖　引自清徐葆光撰《中山傳信錄》　琉球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圖四　入境登岸　引自朱鶴年撰《奉使琉球圖卷》　沖繩縣立博物館藏

圖五　諭祭先王廟圖　引自清徐葆光撰《中山傳信錄》　琉球大學附屬圖書館藏

圖六　冊封正使、副使　沖繩縣立博物館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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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大
約
要
四
至
五
個
月
，
甚
至
長
達
八
個

月
之
久
。
在
這
段
停
留
的
期
間
，
琉
球
為

接
待
冊
封
使
一
行
人
，
特
別
設
置
了
館
務

司
、
供
應
所
、
掌
牲
所
、
承
應
所
、
理
宴

司
、
書
簡
司
和
評
價
司
等
臨
時
機
關
，
亦

即
所
謂
的
﹁
七
司
﹂
。
館
務
司
掌
管
天
使

館
內
外
事
務
，
供
應
所
負
責
館
中
所
備
之

米
、
醬
油
、
酒
和
蔬
菜
類
等
，
掌
牲
所
負

責
羊
、
豬
、
雞
、
鴨
等
，
承
應
所
處
理
天

使
館
的
修
復
及
日
常
生
活
用
具
的
管
理
，

理
宴
司
承
辦
七
宴
等
之
宴
會
，
書
簡
司
收

發
書
帖
和
文
書
，
評
價
司
則
負
責
管
理
封

舟
中
所
載
中
國
人
帶
來
物
品
之
估
價
及
買

入
等
貿
易
事
宜
。
︵
圖
八
︶

七
宴

在
冊
封
使
停
留
期
間
會
有
各
項
的
宴

會
舉
辦
，
亦
即
所
謂
的
七
宴
，
據
︽
中
山

傳
信
錄
︾
所
載
：
第
一
宴
，
是
在
先
王
諭

祭
之
禮
結
束
後
，
緊
接
著
舉
辦
的
﹁
諭
祭

之
宴
﹂
，
世
子
和
冊
封
使
在
崇
元
寺
的
東

廳
進
行
﹁
相
見
之
禮
﹂
，
並
親
獻
茶
酒
。

第
二
宴
，
是
在
冊
封
儀
式
之
後
，
國
王
在

北
殿
和
冊
封
使
對
拜
及
獻
茶
的
﹁
冊
封
之

宴
﹂
。
第
三
宴
，
是
中
秋
之
日
，
在
首
里

儀
仗
。
典
禮
當
天
，
行
政
長
官
之
三
司
官
和

各
官
員
們
率
金
鼓
和
儀
仕
式
的
行
列
，
前

往
天
使
館
迎
接
冊
封
使
，
將
詔
敇
和
皇
帝

的
賞
賜
品
安
置
於
龍
亭
和
彩
亭
後
，
便
朝

首
里
城
出
發
。
︵
圖
六
︶
正
殿
前
的
廣
場
設

有
﹁
闕
庭
﹂
以
供
奉
詔
敇
，
典
禮
則
在
儀

禮
樂
聲
的
播
放
中
舉
行
。
闕
庭
內
設
有
龍

亭
和
彩
亭
，
冊
封
正
副
使
各
站
立
於
龍
亭

左
右
。
典
禮
是
以
﹁
引
禮
官
﹂
為
司
儀
，
遵

照
﹁
冊
封
儀
注
﹂
莊
嚴
地
舉
行
。
︵
圖
七
︶

由
內
閣
制
訂
頒
發
給
琉
球
國
王
之
詔
敇
，

在
冊
封
儀
式
結
束
後
，
依
規
定
仍
需
交
還

給
內
閣
，
不
過
仍
有
例
外
：
譬
如
在
安
南

冊
封
時
的
詔
敇
，
特
准
以
﹁
鎮
國
之
寶
﹂
保

管
在
安
南
國
內
；
琉
球
冊
封
時
的
詔
敇
，

也
特
准
以
﹁
傳
國
之
寶
﹂
保
管
於
首
里
城
。

七
司
的
設
置

採
由
陸
路
往
返
之
冊
封
使
，
譬
如
前

往
朝
鮮
等
國
時
，
在
冊
封
結
束
以
後
，
可

以
立
即
返
國
。
但
是
前
往
琉
球
，
因
為
是

由
福
建
搭
船
往
返
，
去
那
霸
時
乘
著
夏
季

的
季
節
風
，
回
福
建
時
則
須
利
用
冬
季
的

季
節
風
，
於
是
為
了
等
候
冬
季
的
季
節
風

返
國
，
迫
得
須
長
期
停
留
等
候
，
候
風
期

城
之
中
庭
搭
造
舞
台
，
進
行
舞
蹈
和
戲
劇

表
演
的
﹁
中
秋
之
宴
﹂
；
此
宴
在
尚
敬
王
時

代
，
開
始
委
命
踊
奉
行
︵
安
排
琉
球
唱
戲

的
負
責
人
︶
，
安
排
高
官
子
弟
表
演
琉
球

舞
蹈
，
並
創
作
組
踊
︵
琉
球
唱
戲
︶
以
供

冊
封
使
觀
賞
，
從
此
在
﹁
中
秋
之
宴
﹂
的

組
踊
表
演
便
成
了
慣
例
；
而
且
在
上
演
之

前
，
為
使
冊
封
使
一
行
了
解
組
踊
內
容
，

並
詳
細
地
用
漢
文
準
備
了
﹁
說
帖
﹂
。
第

四
宴
，
是
在
九
月
九
日
重
陽
節
時
舉
辦
的

﹁
重
陽
之
宴
﹂
，
當
天
在
龍
潭
有
龍
舟
戲
上

演
，
龍
舟
上
之
少
年
並
歌
詠
、
頌
揚
皇
帝

和
冊
封
使
；
隨
後
在
北
殿
，
亦
有
與
﹁
中

秋
之
宴
﹂
相
同
的
舞
蹈
和
組
踊
表
演
。
第

五
宴
，
是
﹁
餞
別
之
宴
﹂
，
通
常
是
在
冊
封

使
歸
國
日
決
定
之
後
舉
辦
的
；
與
第
四
宴

同
樣
，
在
北
殿
安
排
舞
蹈
和
組
踊
表
演
。

第
六
宴
，
是
﹁
拜
辭
之
宴
﹂
，
內
容
大
致

與
第
五
宴
相
同
，
宴
後
在
世
子
官
邸
進
呈

三
爵
以
示
道
別
。
第
七
宴
，
是
﹁
望
舟
之

宴
﹂
，
國
王
在
天
使
館
設
宴
，
贈
以
泥
金
倭

扇
以
示
道
別
。
然
而
有
清
一
代
，
並
非
固

定
依
照
七
宴
的
形
式
款
待
，
如
康
熙
二
年

︵
一
六
六
三
︶
以
張
學
禮
為
冊
封
使
時
，
所

設
七
宴
分
別
為
迎
風
宴
、
事
竣
宴
、
中
秋

冊
封
使
隨
行
之
隨
從
、
水
手
及
護
衛

士
兵
等
，
依
規
定
可
以
攜
帶
限
量
的
船
底

壓
艙
貨
物
，
因
這
些
貨
物
可
在
琉
球
銷
售

獲
利
，
故
以
此
為
目
的
應
徵
為
隨
行
者
甚

帝
服
喪
期
間
，
所
有
的
歌
舞
音
樂
一
律
禁

止
，
七
宴
也
全
部
取
消
。
除
七
宴
之
外
，

國
王
也
曾
在
東
苑
︵
崎
山
御
殿
︶
或
南
苑

︵
識
名
園
︶
設
宴
款
待
冊
封
使
。
︵
圖
九
︶

宴
、
重
陽
宴
、
冬
至
宴
、
餞
別
宴
和
登
舟

宴
；
依
時
代
不
同
，
宴
會
的
名
稱
和
目
的

也
有
變
動
。
嘉
慶
五
年
︵
一
八○

○

︶
趙
文

楷
、
李
鼎
元
為
冊
封
使
之
時
，
正
逢
乾
隆

圖七　冊封中山王圖　引自清徐葆光撰《中山傳信錄》　琉球大學附屬圖書館藏

圖八　天使館圖　引自清徐葆光撰《中山傳信錄》　琉球大學附屬圖書館藏

圖九　中山王府中秋宴圖　引自清徐葆光撰《中山傳信錄》　琉球大學附屬圖書館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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琉球國王的冊封與冊封使

專　輯

多
。
帶
著
商
業
色
彩
的
隨
行
者
一
行
帶
來

貨
物
中
，
多
是
既
高
價
且
不
合
乎
琉
球
需

要
的
物
品
，
於
是
經
常
引
起
糾
紛
。

當
交
易
完
成
，
且
最
後
的
﹁
望
舟
之

宴
﹂
結
束
後
，
就
到
了
歸
國
的
時
刻
了
。

冊
封
使
節
一
行
，
會
擇
選
吹
東
北
季
節
風

的
吉
日
，
由
那
霸
出
港
，
先
抵
達
福
建
，

再
出
發
前
往
北
京
，
以
向
皇
帝
復
命
；
另

外
琉
球
方
面
則
派
出
謝
恩
使
以
感
謝
冊

封
。
至
此
，
一
系
列
正
式
的
冊
封
典
禮
儀

式
，
便
告
完
成
。

薩
摩
藩
的
侵
略
與
隱
蔽
政
策

薩
摩
侵
占
琉
球
以
後
，
對
琉
球

的
支
配
日
益
加
劇
之
中
，
中
國
方
面
則

正
逢
明
清
換
代
之
時
。
康
熙
二
十
年

︵
一
六
八
一
︶
三
藩
之
亂
平
定
，
二
十
二

年
︵
一
六
八
三
︶
鎮
壓
了
臺
灣
鄭
氏
一
族

的
反
清
復
明
運
動
，
清
朝
穩
固
了
王
朝
的

基
礎
，
成
為
強
而
有
力
國
家
之
時
，
琉
球

國
王
府
便
欲
趁
此
以
中
國
為
後
盾
，
保
有

其
獨
立
的
王
國
體
制
。
在
以
中
國
為
中
心

之
東
亞
的
華
夷
秩
序
，
以
及
在
幕
藩
體
制

下
之
日
本
型
華
夷
秩
序
對
峙
裡
，
琉
球
王

國
將
自
身
定
位
於
兩
屬
之
中
；
整
個
近
世

期
期
間
，
在
維
持
兩
屬
意
識
的
平
衡
點

上
，
在
如
何
牽
制
雙
方
而
取
得
自
主
之

下
，
國
家
的
自
立
意
識
更
加
落
實
了
。
王

府
為
求
得
日
本
與
中
國
政
治
力
的
平
衡
，

在
幕
藩
體
制
下
以
異
國
而
被
編
列
為
﹁
日

本
中
的
琉
球
﹂
，
在
冊
封
體
制
下
又
以
屬

國
而
為
﹁
中
國
中
的
琉
球
﹂
。

在
這
種
國
策
之
下
，
正
值
島
津
氏
對

中
國
採
取
薩
琉
關
係
的
隱
蔽
政
策
；
王
府

以
王
國
之
存
續
為
考
量
，
對
宗
主
國
｜
中

在
中
央
，
由
皇
權
之
尊
做
統
籌
的
管
理
，

及
具
包
容
性
的
統
合
。
所
以
事
實
上
，
中

國
即
便
對
兩
屬
之
實
有
所
察
覺
，
只
要
不

對
中
國
造
成
威
脅
，
日
本
不
干
涉
冊
封
，

琉
球
也
能
繼
續
派
遣
朝
貢
使
節
赴
北
京
，

中
國
也
應
不
會
為
了
申
張
其
宗
主
權
，
而

公
開
的
採
取
排
外
舉
動
。
︵
圖
十
二
︶

誠
如
上
述
，
對
琉
球
而
言
，
冊
封
是

在
中
國
憑
著
傲
視
亞
洲
之
政
治
力
和
軍
事

力
，
以
強
大
的
權
力
為
後
盾
所
施
行
的
一

項
體
制
；
因
此
琉
球
王
府
在
受
幕
藩
體
制

強
制
支
配
之
下
，
欲
藉
由
與
中
國
之
間
密

切
的
從
屬
關
係
，
而
將
日
琉
關
係
有
所
牽

制
。
冊
封
之
於
琉
球
，
至
此
已
成
為
王
國

存
續
之
關
鍵
，
賦
有
重
大
的
政
治
意
義
。

畢
竟
中
國
王
朝
之
冊
封
，
是
以
亞
洲
最
大

國
家
的
強
大
權
威
為
背
景
，
對
琉
球
國
王

位
的
繼
承
給
予
正
統
性
的
認
可
，
藉
由
中

國
皇
帝
對
支
配
者
的
認
定
，
﹁
即
位
之
新

王
﹂
已
集
全
國
人
民
之
關
注
於
一
身
。
於

是
對
琉
球
社
會
而
言
，
冊
封
的
過
程
衍
生

了
對
﹁
權
威
﹂
的
向
心
力
和
統
合
力
，
是
琉

球
政
治
支
配
中
所
不
可
或
缺
的
力
量
。

作
者
為
琉
球
大
學
教
授

國
，
也
徹
底
隱
蔽
薩
琉
關
係
，
偽
裝
仍
為

中
國
專
屬
之
屬
國
，
不
讓
薩
摩
對
琉
球
的

控
制
洩
露
任
何
痕
跡
。
琉
球
實
施
的
方
式

有
：
在
那
霸
的
若
狹
町
出
口
、
泊
高
橋
和

安
里
橋
三
個
地
方
設
關
口
崗
哨
，
由
六
名

人
員
交
替
值
勤
，
負
責
監
視
往
來
人
們
，

禁
止
其
與
中
國
人
接
觸
；
另
除
將
薩
摩
在

番
和
其
他
薩
摩
官
員
，
移
住
於
浦
添
間
切

︵
間
切
相
當
於
﹁
縣
﹂
之
行
政
單
位
︶
城

間
村
之
外
，
並
嚴
加
戒
備
，
提
防
中
國
人

往
關
口
外
移
動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對
有
可
能

和
中
國
人
接
觸
的
官
員
們
，
分
發
﹁
唐
人

江
萬
問
答
並
晴
樣
之
條
條
﹂
，
其
中
設
定
中

國
人
可
能
提
出
的
各
種
疑
問
，
並
提
供
標

準
解
答
。
至
於
奄
美
大
島
，
實
際
上
已
受

薩
摩
直
轄
，
但
中
國
卻
仍
視
奄
美
為
琉
球

國
之
一
部
分
，
於
是
當
有
封
舟
飄
流
至
奄

美
諸
島
時
，
該
當
如
何
應
對
也
一
一
做
了

準
備
。
︵
圖
十
、
十
一
︶

冊
封
體
制
對
琉
球
王
國
的
歷
史
意
義

中
國
的
冊
封
體
制
，
建
立
於
環
繞
中

國
版
圖
外
圍
的
國
家
地
區
及
民
族
社
會
之

間
，
以
獨
立
自
主
的
形
態
，
對
相
互
之
間

的
地
方
邏
輯
，
抱
持
以
共
存
的
心
態
；
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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